
 

 
 
 

財經事務委員會  
 

待議事項一覽表  
(截至 2017 年 4 月 13 日 ) 

 
 

  建議在事務委員會

會議上討論的時間  
 

1. 香港金融管理局 ("金管局")工作簡報  
 

 

 金管局總裁定期就金管局的工作向事務委員會

作出簡報。簡報會通常在每年 2 月、5 月及 11 月
舉行。  
 

2017 年 5 月  

2. 為打擊與放債業務有關的不良手法而實施的
四大範疇應對措施的最新發展  
 

 

 在第五屆立法會期間，政府當局曾向事務委員

會簡介為打擊與放債業務有關的不良手法而

實施的四大範疇應對措施。其中一項擬議措施

是就放債人牌照施加額外的牌照條件，藉以施

行更嚴厲的規管措施。  
 
在 2016 年 10 月 18 日的會議上，麥美娟議員
建議政府當局應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推行各項

擬議措施的最新進展，包括實施各項擬議措施

的時間表。(麥議員於 2016 年 10 月 20 日致主席
的函件已於 2016 年 11 月 4 日隨立法會
CB(1)61/16-17(02)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)郭榮鏗
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有關就《放債人

條例》 (第 163 章 )進行檢討的最新發展情況。  
 
事務委員會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文件，向

委員闡述就打擊不良財務中介手法的擬議措施

而向業界進行諮詢的結果，以及實施有關措施

的最新時間表。該資料文件已於 2016 年 12 月
1日隨立法會 CB(1)221/16-17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
 
 

2017 年 5 月  

立法會 CB(1)777/16-17(01)號文件 



 -  2  -  

  建議在事務委員會

會議上討論的時間  
 

政府當局建議向委員會簡介政府於 2016 年為
打擊與放債業務有關的不良手法實施四大範

疇應對措施後的最新發展。  
 

3. 財政司司長簡報香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  
 

 

 事 務 委 員 會 自 1999 年 年 中 開 始 定 期 邀 請

財政司司長向事務委員會及所有其他立法會議

員簡報宏觀經濟事宜。此等簡報會通常在每年

6 月及 12 月舉行。  
 

2017 年 6 月  

4. 財務匯報局 ("財匯局")年度工作匯報  
 

 

 按照慣例，財匯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介該局

過去一年的工作及來年的工作計劃。  
 

2017 年 6 月  

5.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的附屬法例及守則  
 

 

 政府當局擬向事務委員會簡介《開放式基金型

公司規則》及《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守則》；該

規則及守則將載列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的

運作細則。  
 
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8年 3月向立法會提交有關
的附屬法例。  
 

2017 年 6 月  
(暫定 ) 

6. "未來基金"的運作  
 

 

 財政司司長在 2015-2016 年度的《預算案演詞》
中宣布設立 "未來基金 "的決定，透過長線投
資，為財政儲備爭取更高回報。 "未來基金 "已
於 2016 年 1 月 1 日成立。  
 
張超雄議員曾於 2016年 11月 10日的來函中建
議，事務委員會應討論 "未來基金 "的運作事

宜。張議員的函件及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

2016 年 12 月 9 日隨立法會 CB(1)272/16-17(01)
及 (02)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 
 
 

待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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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建議在事務委員會

會議上討論的時間  
 

在 2017年 1 月 3日的會議上，張議員重申，事務
委員會應討論涉及 "未來基金 "的運作事宜，包
括投資策略及政府當局可在何種情況下從

"未來基金 "提取款項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7 年 4 月 13 日  


